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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4.1,4.2,4.4,4.5,4.6,4.7,4. 8和第7章为强制性条文，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GB 12514《消防接口》分为四个部分:

    — 第1部分:消防接口通用技术条件;

    — 第2部分:内扣式消防接口型式和基本参数;

    — 第3部分:卡式消防接口型式和基本参数;

    — 第4部分:螺纹式消防接口型式和基本参数

    本部分为GB 12514的第1部分。

    本部分主要参考美国ANSI/UL236《消防水带接口》和日本自治省令第5号修订《插入式消防水带

接口技术标准》。

    本部分和GB 12514. 2,GB 12514. 3,GB 12514,4一起代替GB 12514-1990((消防接口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和GB 3265-1995《内扣式消防接口》。

    本部分与GB 12514-1990和GB 3265-199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卡式消防接口的类型;

    — 增加了螺纹式消防接口的类型;

    — 删除了原标准中接口和水带间连接力的要求，拟在今后消防水带标准的修订中增加这一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耀亮、沈坚敏、金义重、凌新亮、徐兰娣。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2514- 1990;

    - GB 3265--1982,GB 326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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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接口 第1部分:消防接口通用技术条件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各类消防接口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子消防水带接口、消防吸水管接口和配置在消火栓、消防泵、消防水泵接合器、分水器、

集水器、消防水枪和其他消防装备上的接日以及各种异径接口、异型接口、闷盖等(以下简称接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12514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

    GB/T 1173-1995 铸造铝合金

    GB/T 1176-1987 铸造铜合金技术条件

    GB/T 1348-1988 球墨铸铁件

    GB/T 7307-2001  550非密封管螺纹(eqv ISO 228-1;1994)

    GB/T 9439- 1988 灰铸铁件

3 名词术语

内扣式接口 ，nap-type coupling

依靠两对扣爪与内滑槽相连接的接口。

3.2

+式接口 insertion-type coupling
依靠弹簧力或其他方式推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滑块使内外接口相连接的接口。

3.3

级纹式接口 screw-type coupling
依靠螺纹使内外接口相连接的接口。

3.4

异型接口 different type coupling

用于两种不同型式接口过渡连接的接口。

4 性能要求

4. 1 ‘本尺寸

    各类接口的基本尺寸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4.2 外观质f

4.2.1 铸件表面应无结疤、裂痕、砂眼。加工表面应无伤痕。

4.2.2 接口的螺纹表面应光洁、无损牙。螺纹式接口应对接口头部螺纹始末两端的不完整牙形进行

修整.

4.2.3 接口与水带、吸水管连接部锐角均应倒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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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橡胶密封圈面上不允许有气泡、杂质、裂口和凹凸不平等缺陷。

4.3 操作力和操作力矩

接口成对连接后，操作力和操作力矩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规 格 内扣式接口操作力矩/N‘m 卡式接口操作力/N

25

0. 5- 2.5

30--9040

50 35- 105

40-13565

15一 15080

100

125

135

150

4.4 密封性能

    接口成对连接后，在。. 3 MPa水压和公称压力水压下均不应发生渗漏现象。

4.5 水压性能

    接口在1. 5倍公称压力水压下，不应出现可见裂缝或断裂现象。接口经水压强度试验后应能正常

操作使用。

4.6 弹赞疲劳寿命

    卡式接口的弹簧疲劳寿命不应低于10 000次。
4.7 抗跌落性能

    除内、外螺纹固定接口外，其他接口从1. 5 m高处自由落下5次，应无损坏并能正常操作使用

4.8 耐腐蚀性能

4.8. 1 接口应选用耐腐蚀材料制造，铝合金铸件表面应进行阳极氧化处理或其他方式的防腐处理

4.8.2 接口经96 h连续喷射盐雾腐蚀试验后，接口表面应无起层、氧化、剥落或其他肉眼可见的点蚀
凹坑，并能正常操作使用。

4.9 材料

4.9. 1 铝铸件应选用GB/T 1173-1995中规定的铝硅合金。接口的本体材料推荐使用ZL104,

4.9.2 铜铸件应选用CUB/T 1176-1987中规定的铅黄铜或选用机械性能不低于铅黄铜的其他铜材。

4.9.3 铁铸件的机械性能应符合(UB/T 1348-1988或GB/T 9439-1988的规定。

4.9.4 接口上的橡胶密封件应采用耐油橡胶。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尺寸

5.1.1 用游标卡尺和螺纹环规、塞规检查试样的尺寸。试验结果应符合4.工的规定。

5. 1.2 试验用游标卡尺的精度不应低于。02 mm

5.1.3 试验用圆柱管螺纹的环规、塞规的精度应符合GB/T 7307-2001的规定;公制螺纹的环规、塞

规的精度不应低于7H,8ge

5.2 外观质f

    用肉眼检查接口的外表面，结果应符合4. 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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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操作力和操作力矩

5.3. 1 内扣式接口

    将连接好的成对试样安装在试验台上，在不施加任何轴向力的情况下均匀而缓慢地旋转一个试样，

直至试样解脱，在试样解脱过程中的最大力矩即为内扣式接口的操作力矩。每个试样重复3次试验，其

算术平均值即为该试样的操作力矩。试验结果应符合4.3的规定。

5.3.2 卡式接口

    将连接好的成对试样安装在测力仪上并使内接口在上方，使顶杆平稳而缓慢地顶压内接口直至试

样解脱。测出的解脱试样时的最大力即为卡式接日的操作力。每个试样重复3次试验，其算术平均值

即为该试样的操作力。试验结果应符合4. 3的规定。

54 水压密封试验

5. 4. 1 将连结好的消防接口试样装夹在水压试验台上，灌水并排除试样内的空气，在2 min内缓慢而

均匀的升压至。. 3 MPa，保压2 min，检查试样是否有渗漏现象 接着在1 min内再缓慢而均匀的升压

至公称压力，并保压2 min，检查试样是否有渗漏现象。试验结果应符合4.4的规定。

5.4.2 对内外螺纹固定接口进行密封试验时，可采用相应规格的接口闷盖或管牙接口与之相连接后进

行试验。

5.4.3 试验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4.3. 1 水压源的额定工作压力应大于试样水压强度压力的1. 2倍。

5.4.3.2 当系统内水压不大于3. 0 MPa时，压力显示器所显示的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0. 03 MPa;当

系统内水压大于等于3. 0 MPa时，压力显示器的压力波动值应不大于士。. 05 MPa.

5.4.3.3 压力显示器的下限为0 MPa，上限为4. 0 MPa或6. 0 MPa,精度应不低于士1.5%.

5,4.3.4 试验台的结构应使试样在试验时与实际工作时的受力状态和密封条件一致。试验台上应装

有排气装置

5,5 水压强度试验

5.5.1 按5.4.1规定的试验方法将试样内的压力缓慢而均匀的升至公称压力的1. 5倍并保压2 min,

检查试样是否有可见变形或断裂现象。试验结果应符合4.5的规定

5.5.2 对内外螺纹固定接口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时，可采用相应规格的接日闷盖或管牙接口与之相连接

后进行试验。

5.5.3 试验装置应符合5.4.3的规定。

5.6 弹筑疲劳寿命试验

56， 将弹簧试样(带有弹簧座的则与弹簧一起)安装在弹簧疲劳寿命试验仪上，调节顶杆的振幅和频

率。当顶杆处于最上方位置时，弹簧的予压量为工mm，试验结束后，检查试样是否有永久变形 试验

结果应符合4.6的规定。

5.6，2 弹簧寿命试验仪应满足下列要求:

5. 6. 2. 1 顶杆的振幅为(3士0.5) mm,频率为(1.0-2.0) Hz,

5.6.2.2 弹簧寿命试验仪应带有自动计数器。

5.6.2.3 弹簧寿命试验仪应能调节试样与顶杆的相对位置。

5.7 跌落试验

5.7. 1 试样数量及悬挂方式如下:

    a) 内扣式接口试样2个，扣爪向下

    6) 连接好的卡式接口试样1副，接口的轴线呈水平状态。

    c) 连接好的螺纹式接口试样1副，接口的轴线呈水平状态.

5.7.2 将试样按5. 7. 1规定装夹在试验台架上，使试样最低点至底座距离为((1. 5士。.05) me等试样

静止后，让其自由落在底座上，每个试样重复试验5次。检查试样是否有损坏现象 试验结果应符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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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的规定。

5.7.3 试验架底座为厚10 cm的钢筋混凝土台.

5.8 耐腐蚀试验

5.8.1 试样

5.8. 1. 1 试验前拆开试样.先用中性溶液充分清洗各零件，再用清水漂洗，待零件千燥后，重新将试样

装配好。将试样连续扣合100次。操作过程中应保持试样干净，使试样不再被污染。

5.8. 1.2 每个规格取2副试样，其中1副呈相互连结状态。将试样分别垂直悬挂在盐雾试验箱内，呈

连接状态的试样的内接口在上方，其余试样的相互连接端朝上。

5.8.1.3 在完成96 h的试验后，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首先检查两副接口能否正常操作，再将试样

放置在室内干燥1h，用不超过40℃的清水漂洗，等干燥后检查试样表面是否有起层、剥落或肉眼可见
的点蚀 凹坑 。试验结果应符合 4.8的规定。

5.8.2 试验条件

    盐雾腐蚀试验的试验条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a) 盐溶液浓度(50士1) g/1.;

    b 盐溶液在35℃时的pH值应保持在6. 5--7. 2范围内;

    c) 盐雾沉降率为((1.0-2.0) mL/h(80 cm'的水平收集区内);

    d) 盐雾试验箱内有效空间的温度应为((3512)0C;

    e) 在96 h内连续喷射

6 检验规则

6. 1型式检验

6.1.1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者，须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 停止生产1年以上又恢复生产;

    c) 产品的设计、结构、工艺或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6. 1.2 型式检验的项目、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按表z规定。

                                                  裹 2

检验组 检 验 项 目
样本大小 检验类型

试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逐批检验 型式检脸 逐批 检验

1 基本尺寸 3 5% * ★ 5.1 4. 1

2 外观质最 3 全部 ★ ★ 5.2 4.2

3 操作力和操作力矩 3 5% * ★ 5.3 4.3

4 密封性能 3 5% ★ ★ 5.4 4.4

5 水压强度 3 2% ★ * 5. 5 4. 5

6 弹簧疲劳寿命 2 ★ 5，6 4.6

7 抗跌落性 1 ★ 5.7 4. 7

8 耐腐蚀性 1 ★ 5 8 4. 8

9 标志 1 全部 ★ ★ 目测 7

型式检验的样品数不得少于5副。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在不少于200副的基数中随机抽取。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全部符合标准方为合格

内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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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逐批检验

6.2. 1 经型式检验后，且稳定连续生产的消防接口作成批出厂或人库时的产品质量的验收抽样检验。

6.2.2 逐批检验的项目、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按表2规定.

6.2.3 检验样本在基数为不大于1 000副的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

6.2.4 若所检的检验组均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在所检的任何检验组中出现不合格，则允许针对

不合格项在同批产品中按表2规定的样本大小加倍随机抽样，再进行检验，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仍按表
2规定，检验合格，则仍判该批产品合格;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为不合格批。应拒绝该批产品出厂或
人库

6.2.5 对于被判为不合格的批，应对该批产品逐副(只)返检或返工，剔除不合格品后，允许再次提交检

验。再次提交批的检验项目为逐批检验项目，样本大小按表2规定的样本大小加倍随机抽取，试验方法

和判定依据仍按表2规定。

7 标志

在接 口表面醒 目处应清晰地标 出型号 、规格、商标或厂名等永久性标志。

8 包装和贮存

:.;

8.3

8.4

接口的包装应保证在正常运输中不撞击损坏及松散，符合运输部门或有关标准的规定。

  包装箱表面应印有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和执行标准号;

b) 生产厂名;

c) 外形尺寸:长X宽X高(em);

d) 出厂日期;

。) 数量 ;

f) 总质量。

  包装箱 内必须随带下列技术文件 :

a) 产品检验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接口在贮存中应避免撞击、雨淋、曝晒和接触腐蚀性化学物质。


